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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中和解程序的發展 

                                       侯 岳宏 

 

 

日本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的實際運作裏，和解的處理也是常見的紛爭解決方

式。例如，平成 22年(2010年)都道府縣勞委所審理終結的 351件裏，有發布命

令的件數是 111件（占終結件數的 32%），申請撤回或和解的有 240件(占終結件

數的 68%)。而在再審查裏該年度審理終結 74件之中，有作出命令的計 48件（占

終結件數的 65%），申請撤回或和解的件數是 26件（占終結件數的 35%）
1
。從這

些統計數據可明顯了解，和解的處理方式在日本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中的重要

性。近年來為強化和解的處理方式，日本在法規範上也有些新的變動與發展，茲

說明如下: 

一、2004年勞動組合法之修法 

 

在 2004年勞動組合法修正時，為求達成不當勞動行為審查的迅速化與正確

化，除了強化審查體制、改善審查程序之外，也強調和解處理方式的重要性，對

於和解程序進行立法。 

首先，在勞動組合法裏新增「勞動委員會在審查過程中，隨時都可以勸告當

事人和解」的規定(勞動組合法第 27條之 14第 1項)，並且增加了勞資雙方委員

可以參與勸告和解程序之規定(勞動組合法第 24條第 1項但書)。此時，得申請

參加勸告和解程序的勞資雙方委員，並非僅指參與該事件審查的委員，所有的勞

資雙方委員都可申請參與(勞動委員會規則第 45條之 2第 2項)。 

其次，當事人間和解成立時，勞動委員會依據當事人的申請，認為合意內容

對於維持或確立當事人間勞資關係之正常秩序是適當時，即可終結該事件的審查

程序(勞動組合法第 27條之 14第 2項)。過去許多事件是當事人私下和解後，再

由申請人撤回救濟申請，不過在命令書交付之後，就不能撤回申請(舊勞動委員

會規則 35條)。因此透過增訂此規定，即使在救濟命令發布之後，也可以透過此

規定經由勞動委員會之認定，以終結程序。 

再者，和解經由勞動委員會認定後，該事件已發布的救濟命令失其效力(勞

動組合法第 27條之 14第 3項)。此規定乃因為在當事人申請再審查時，並不會

使都道府縣等初審的救濟命令之效力停止，而當事人若在再審查的程序裏成立和

解，並撤回再審查申請時，初審的救濟命令也並不會因此就失去效力。在此情形

之下，會產生資方是否須履行初審救濟命令之問題。透過此次修法，解決了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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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此外，此次修法也對於和解的法律效果作出規定(勞動組合法第 27條之 14

第 4項、第 5項)。勞動委員會對於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証劵之一定

數量等內容之合意，得依據當事人雙方的申請，作出和解書，該和解書在強制執

行時得視為執行名義，不履行時可基於此申請強制執行(勞動組合法第 27條之

14第 4項、第 5項)。 

二、2012年勞動委員會規則之修法 

這幾年，另外值得留意的變動，乃 2012年對於勞動委員會規則之修法。同

規則於第五章不當勞動行為之章名中，新增一款為「為解決事件之勸告」，並且

於同規則第 45條之 8規定:「會長可於審查途中，認為相當時，聽取參與調查或

審問程序之委員的意見，開示會長及參與委員之見解，對於當事人進行解決事件

之勸告」，並且於第 45條之 9規定該勸告以經委員署名或記名押印後的書面來進

行。因此，在實際運作上，擔任審查的公益委員，在聽取勞方與資方委員之意見，

在三方達成共識時，可進行勸告2。事實上，此次修正主要是根據勞動委員會活

性化檢討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所作建議而來3。同報告書中指出，要使審查程序

簡便化，提高其實際效果的方式之一，便是透過三方委員提出解決方法的勸告4。

採取此方式，主要是考量在勞動委員會試行和解時，有時雖然當事人雙方因為情

緒上對立而未能和解，但是經過勞方或資方委員與當事人接觸之下，瞭解到當事

人雙方的真意，在此情形下三方委員提出解決的方法，當事人也是有可能會接

受，並進而解決紛爭，因此透過規則之修正，將其明文化5。 

結語 

由於勞資關係是繼續性的關係，是一種朝向未來持續發展的人際關係或社會

關係，在不當勞動行為事件的處理，若僅像法院一樣，以司法來進行判斷，在實

際的紛爭解決上有時未必有效果，因此，說服勞資雙方使其能夠接受，透過此種

方式來處理糾紛確實有其必要。和解的處理方式，在我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實

際運作裏，也扮演著一定角色。現行制度是否有助於透過和解來解決紛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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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討的必要，相關制度要如何規劃，也存有討論之空間。日本上述發展，

也值得我國未來修法時留意與參考。 

 

 


